附件 3

2022年上海市民多功能运动场建设导则

一、定义

市民多功能运动场，是指在公园、绿地、广场、居住区等处建设的，以球类项目为主可以开展多种体育健身项目的，免费或公益向市民开放的公共体育设施。

二、选址

1．选址时应综合考虑周边环境、公建与住宅布局、绿地及空间环境等综合因素，适应周边地区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等因素，综合考虑青少年、残障人士等特殊需求。

2．坚持不干扰居民正常生活的原则。

3．周界、距架空高压电线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8m。

4．距地下管道、地下线路边缘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2m，距各类住宅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8m。

5．距离道路边界应大于等于1.5m。

6．鼓励在公园、绿地、旧厂房、屋顶等公共空间建设以羽毛球等热门健身项目为主的市民多功能运动场。

7．鼓励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升级改造为市民多功能运动场。

三、设计及建设要求

1．多功能运动场应参照《城市社区多功能公共运动场配置要求》（GB/T34419-2017）中相关国家标准进行建设。笼式足球场的围网 设施应参照《笼式足球场围网设施安全通用要求》（GB/T32479-2017）中相关规定，进行设计、建设及安装。

2．灯光设计应符合《体育照明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TY/T1002.1-2005）中等级 I 的业余训练和娱乐的参数要求。

3．场地应配套设置相应的辅助设施，如监控摄像头、进出口通道、管理用房等，周边应配备水源。如采用无人值守管理方式，需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案，通过设置相关设备实现自助进出场、远程实时监控、远程灯控、远程广播以及应急处置等功能。

4．建在屋顶等处的运动场要注意落实安全防护措施。运动场应留有安全距离，设置安全防护围网以及防风、防雷等设施。

5．建在地下空间的运动场应具备排水、通风、照明系统，设置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防火设施。

四、交付条件

1．应完成市民多功能运动场相关施工内容，包括场地、围网、照明设施、排水、配套设施、标识标牌等设施。

2．应完成相关施工内容的验收工作，并取得相关部门的合格竣工验收证明。

五、运行管理

1．应合理安排项目时间以满足多种人群锻炼需求，每周公益开放时间不少于 56 小时。

2．需落实日常管理机制，按照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责任主体。鼓励采用无人值守管理方式，也可引入专业团队运营管理。

3．需制定日常开放管理制度，并向市民进行公示。

4．相关运营管理经费由业主单位或管理部门与运营单位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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